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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128 证券简称：强瑞技术 公告编号：2024-070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综合授信及担保事项概述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4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 2023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预计及授权的议案》《关于公

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及授权的议案》，同意在 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

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总计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整，同意公司为子公司、

有条件的子公司为公司的其他子公司或母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整。其中，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20,000 万元；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30,000 万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0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预计及授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和《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及授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 

2024 年 8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2024 年 9 月

2 日召开的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新增担保额

度预计及授权的议案》，同意为子公司深圳市三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

烨科技”）、东莞维玺温控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玺温控”）和深圳市维

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德精密”）增加担保额度，额度预计不超过

人民币 10,000 万元整。其中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被担保对象三烨科技新增

担保的额度为不超过 8,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被担保对象维玺温控、

维德精密新增担保的额度为不超过 2,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7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为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预计及授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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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授信及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 

鉴于近期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强瑞精密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瑞装备”）

和维玺温控日常经营业务增长导致资金需要增加，公司及子公司分别与各金融机

构签署了综合授信及担保合同。 

（一）综合授信情况 

1、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

（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签署了编号为 81200202400184438 的《最高额综合授

信合同》，农业银行向公司提供人民币 10,000 万元整的授信额度。 

2、强瑞装备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签署了编号为 2024 圳中银华额协字第 0197 号的《授

信额度协议》，中国银行向强瑞装备提供人民币 2,000 万元整的短期流动资金贷

款额度。强瑞装备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与中国银行签署了编号为 2024 圳中银华

长借字第 0198 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国银行向强瑞装备提供人民币 1,000

万元整的借款额度。 

3、维玺温控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

简称“招商银行”）签署了编号 755XY241219T000133 的《授信协议》，招商银

行向维玺温控提供人民币 500万元整的授信额度（含循环额度及/或一次性额度）。 

本次累计新增综合授信额度 13,500 万元。 

（二）担保情况 

1、鉴于强瑞装备与中国银行签署的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作为保证人，

同步与中国银行签署了编号为 2024 圳中银华保字第 0197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前述《授信额度协议》内最高额本金余额（大写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以及基于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

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承担连带责

任保证。 

公司作为保证人，同步与中国银行签署了编号为 2024 圳中银华保字第 0198

号的《保证合同》，为前述《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内本金（大写人民币壹仟万元

整）、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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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权人违约而给债

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2、鉴于维玺温控与招商银行签署的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作为保证人，

同步与招商银行签署了编号为 755XY241219T00013301 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

书》，为前述《授信协议》内的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

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大写）伍佰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

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承担连

带担保责任。 

本次累计新增担保金额 3,500 万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被担保对

象提供担保金额 3,000 万元，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金额

500 万元。 

三、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强瑞精密装备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9-01-17 

2、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樟坑径社区安澜路 308 号 C 栋厂房 102

（一照多址企业） 

3、法定代表人：黄国平 

4、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通信发射机箱体、通信设备面板、机箱、机柜、电子产品、

精密模具、精密治具、精密机械零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

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

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通信发射机箱体、通信设备面板、机箱、机柜、电子产品、

精密模具、精密治具、精密机械零件的生产。 

6、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 100.00 

7、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否 

8、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2023年度 2024年 11月 30日/2024年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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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计）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156.56 32,649.62  

负债总额 13,550.51 23,135.12   

净资产 8,606.06 9,514.50  

营业收入 12,482.40 19,094.09  

利润总额 -306.52  876.84  

净利润 -93.42 908.45  

（二）东莞维玺温控技术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1-06-30 

2、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崇科路 13 号 1 号楼 201 室 

5、法定代表人：唐浩然 

6、注册资本：2,464.50 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热导管、散热器;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三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256.95  51.00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207.55 49.00 

合计 2,464.50 100.00 

7、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否 

8、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3 年 12月 31日/2023年 8-12月 

（经审计） 

2024年 11月 30日/2024年 1-11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12.34 3,298.46  

负债总额 783.03 740.97  

净资产 2,129.31 2,557.49 

营业收入 950.50 4,085.21  

利润总额 -22.54  331.47  

净利润 17.76 328.18  

四、授信及担保协议/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农业银行《授信合同》的主要内容 

农业银行向公司提供人民币（大写）壹亿元整的授信额度，授信使用期限自

2024 年 12 月 20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20 日止。最高额综合授信额度项下授信业

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外币贷款，具体以受信人和授信人签订的业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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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在本授信合同项下单笔信用业务的起始日、到期日、金额、利率、费率以

相应的单项业务合同、凭证为准。 

（二）中国银行授信额度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授信额度协议》的主要内容 

（1）授信额度：中国银行向强瑞装备提供人民币（大写）贰仟万元整的短

期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2）授信期间：2024 年 12 月 26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止。授信额度

的使用期限届满时，经双方协商一致，中国银行继续向强瑞装备提供授信额度的，

可以书面形式签订补充协议，明确约定新的授信额度及其使用期限等事项。 

2、《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2）授信申请人：深圳市强瑞精密装备有限公司 

（3）保证人：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范围：《授信额度协议》项下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大写）贰

仟万元整）以及基于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用、公证费

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5）担保责任期间：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

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

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6）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一般连带责任保证。 

（三）中国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借款金额：中国银行向强瑞装备提供人民币（大写）壹仟万元整的借

款金额，用于支付货款。 

（2）借款期间：2024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6 年 12 月 26 日止。若实际提款

日与上述借款期限起始日期不一致的，以实际提款日为准，借款期限自实际提款

日起算；若为分期提款，则自第一个实际提款日起算，借款到期日相应顺延。 

（3）借款利率：浮动利率，以实际提款日（若为分笔提款，则为第一个实

际提款日）为起算日，每 12 个月为一个浮动周期，重新定价一次。重新定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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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一个浮动周期的首日，即起算日在重新定价当月的应对日，当月没有应对日

的则为当月最后一日；如浮动周期为每日，则重新定价日为下一个浮动周期当日。 

2、《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2）授信申请人：深圳市强瑞装备精密有限公司 

（3）保证人：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范围：根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的主债权，

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权人违约而

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5）担保责任期间：《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为

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为《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后三年。 

（6）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招商银行授信协议、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的主要内容 

1、《授信协议》的主要内容 

（1）授信额度：招商银行向维玺温控提供人民币（大写）伍佰万元整的授

信额度（含循环额度及/或一次性额度），维玺温控可在授信额度内申请其他币种

的具体业务（汇率按具体业务实际发生时招商银行公布的外汇牌价折算）。 

（2）授信期间：2024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5 年 12 月 18 日止。维玺温控需

要使用授信额度办理具体授信业务的，应在该期间内向招商银行提出额度使用申

请，招商银行不受理维玺温控超过授信期间到期日提出的额度使用申请，本协议

另有规定的除外。 

（3）授信内容：授信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订单贷、贸易融资、票据

贴现、商业汇票承兑、商业承兑汇票保兑/保贴、国际/国内保函、海关税费支付

担保、法人账户透支、衍生交易、黄金租赁等一种或多种授信业务。 

（4）借款利率、借款用途：每次贷款或其他授信业务的具体金额、利率、

期限、用途、费用等业务要素由具体业务文本、招商银行确认的业务凭证（包括

但不限于提款申请、借款借据（如有）等）以及招商银行系统的业务记录确定。 

2、《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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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授信申请人：东莞维玺温控技术有限公司 

（3）保证人：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范围：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

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大写）伍佰万元整），以及相关

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

和其他相关费用。 

（5）担保责任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

或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6）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五、子公司其他股东不提供同比例担保的原因及影响 

本次担保事项中，子公司强瑞装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其他股东担保

情况。子公司维玺温控的其他股东无法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或者反担保

等风险控制措施，主要系子公司维玺温控的其他股东受其自身融资时签订的合同

条款的限制等原因。 

维玺温控是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

资等重大方面均能有效控制，能够对其财务资金实施监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控

制范围内，因此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本次担保事项，是由于维玺温控近期发展情况较好，业务拓展所需资金需求

快速增加。维玺温控的融资资金将全部用于生产经营所需，因此上述担保事项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担保事项如下： 

1、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28,000 万元，已

实际签订担保协议的金额为 10,000 万元。 

2、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32,000 万元，已

实际签订担保协议的金额为 500 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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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 

本次签署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

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实际融资的

进展情况。 

八、备查文件 

1、农业银行《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 

2、中国银行《授信额度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保证合同》； 

3、招商银行《授信协议》《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28 日 


